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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《实施方案》的主要目标是什么？
答：聚焦涉企行政执法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、过度检查等堵点问题，对涉企行政检查进行全方位、全链条、全覆盖规范管理，确保涉企行政检查于法有据、严格规范、公正文明、精准高效，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，尽可能降低行政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，实现涉企行政检查质效明显提升，真正做到“企业办事无忧、政府无事不扰”。
二、《实施方案》对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主体有什么新要求？
答：一是公告行政检查主体。司法行政部门要全面梳理确认本行政区域内适格行政执法主体，理清涉企行政检查权行使依据，加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，于2025年6月底前向社会公告。目前，已通过全市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专栏进行公告。二是加强行政检查资格管理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。申请领取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件人员，必须为在编、在行政执法岗位工作并经公共法律知识、专业法律知识培训考试合格的人员。三是严格行政检查程序。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，人民警察要出示人民警察证件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
三、《实施方案》对从源头上遏制乱检查有什么新部署？
答：一是明确行政检查事项。市级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以权责清单为基础，对我市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检查事项，制定本领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，列明行政检查事项名称、主管部门、设定和实施依据、实施层级等基本要素。二是公布行政检查事项。2025年6月底前完成行政检查事项的梳理、清单编制、认领、公布工作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。
四、《实施方案》对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有什么新举措？
答：一是实行检查计划管理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事项、检查依据等内容，日常涉企行政检查原则上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进行。落实分级分类检查制度，对信用等级高、风险等级低、评价结果好的企业，年度内可以少检或不检。二是加强行政检查统筹。推广“综合查一次”，同一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多项检查的，原则上应当合并一次进行。推行简单事项“一表通查”，利用“一张表”整合各部门简单事项检查内容，实现“一张表”告知企业检查结果、整改意见。三是规范专项检查。专项检查要事先拟定检查计划，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，相关主管部门要联合拟定检查计划。专项检查任务与尚未执行的日常检查任务能够合并实施的，原则上应当合并实施，一次入企完成多项检查任务。专项检查计划要与年度检查计划衔接，实行年度数量控制。
五、《实施方案》对杜绝随意检查提出了什么新要求？
答：一是严格制定行政检查标准。上级主管部门公布行政检查标准后，市级行政执法部门要完善我市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检查事项的检查标准。按照司法部行政检查文书格式范本，推进行政检查规范化标准化建设。鼓励跨部门跨区域联合发布统一行政检查标准。二是规范现场检查程序。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辖为原则，行政执法部门要建立健全行政检查异地协助机制。入企行政检查要严格执行法定程序，行政检查人员资格、人数、着装等应符合法律规定。推行“行政检查通知书”制度，入企检查要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，严禁任性处罚企业，不得乱查封、乱扣押、乱冻结、动辄责令停产停业，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。
六、《实施方案》对查处乱检查有什么具体部署？
答：一是开展专项监督整治。聚焦执法检查不规范、执法检查扰企、执法检查创收、执法检查不文明等突出问题，开展专项监督整治，深入开展自查自纠，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、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问题线索严查快办。二是开展专项法治督察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全面梳理排查问题清单、建立整改台账，逐一对账销号，强化问题整改落实。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“一刀切”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任性处罚企业，乱查封、乱扣押、乱冻结、动辄责令停产停业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法治督察。三是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衔接。对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或者相关责任人，进行公开约谈；对企业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的，直接督办并予以通报曝光；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衔接，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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